
妊娠并发症种类表 
⼀. 侵蚀性葡萄胎 

指异常增⽣的绒⽑组织浸润性⽣⻓浸⼊⼦宫肌层或者转移⾄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的葡萄胎，并已

经进⾏化疗或者⼿术治疗的。 

⼆. 前置胎盘 

指妊娠28周后，胎盘附着于⼦宫下段，下缘达到或覆盖宫颈内⼝，位置低于胎先露部。 

三. 胎盘早剥 

指妊娠20周后或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娩出前，部分或全从⼦宫壁剥离。 

四. ⺟⼉严重⾎型不合 

指孕妇与胎⼉之间因⾎型不合⽽产⽣的同种⾎型免疫性疾病，发⽣在胎⼉期和新⽣⼉早期，并

满⾜下列条件之⼀： 

1. ABO⾎型不合：孕妇⾎清学检查，ABO抗体效价在1:512以上； 

2. Rh⾎型不合：孕妇⾎清学检查，Rh抗体效价在1:32以上。 

五. 前置⾎管 

指附着在胎膜的脐带⾎管跨过宫颈内⼝，位于先露部前⽅。 

六. 宫外孕 

指受精卵种植在⼦宫体腔以外部位的妊娠，其诊断必须经剖腹或腹腔镜检查证实，并已经⼿术

⽽终⽌妊娠。 

七. 胎死腹中 

指怀孕后胎⼉在⼦宫内死亡。 

⼋. 未⾜⽉胎膜早破 

指在妊娠20周以后、未满37周胎膜在临产前发⽣的胎膜破裂。 

九. ⽺膜腔感染 

指在妊娠期病原微⽣物进⼊⽺膜腔引起的感染，包括⽺⽔感染、胎膜感染或胎盘感染，可引起

孕产妇体温升⾼、脉率增快、胎⼼率增快等临床表现。并经腹⽺膜腔穿刺检查，并满⾜下述条件⽅

法之⼀： 

1. ⽺⽔细菌培养：找到病原微⽣物； 

2. ⽺⽔涂⽚⾰兰染⾊检查：找到病原微⽣物； 

3. ⽺⽔涂⽚计数⽩细胞：≥30个⽩细胞/ml。 

⼗. 妊娠期糖尿病 

指妊娠24周后⾸次出现糖代谢异常，并满⾜下列标准： 

75克糖OGTT(⼝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诊断标准：空腹及服糖后1、2⼩时的⾎糖值分别为5.1mol/

L、10.0mmo1/L、8.5mol/。任何⼀点⾎糖值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 

⼗⼀.⼦痫症 

⼜称“重度妊娠⾼⾎压综合症”，指⾎压持续⾼160mHg/110mg、蛋⽩尿⼤于等于5g/24h或者尿

常规中蛋⽩(++)-(++++)和(或者)伴⽔肿，有头痛等⾃觉症状，并且有抽搐或者昏迷。须经专科医⽣

确诊，并提供同时具有下列条件中的⾄少两项的医学证明： 



1. ⾎肌酐升⾼(>1.6mg/d1)； 

2. 少尿(24⼩时总尿量少于500毫升)； 

3. 出现神经系统的异常或者视⼒异常； 

4. 肺⽔肿； 

5. ⻩疸进⾏性加重； 

6. 胎⼉宫内死亡； 

7. ⾎⼩板减少，凝⾎症。 

⼗⼆.⽆脐带综合征 

指发育异常导致胎盘直接与胎⼉腹壁相连，合并内脏外翻。 

⼗三.脐带肿瘤 

为脐带⾎管上⽪肿瘤，可发⽣于脐带的任何部位，多发⽣于脐带的胎盘端，包括畸胎瘤、⾎管

瘤、粘液瘤等。 

⼗四.妊娠期肝内胆汁瘀积症 

指妊娠期出现⽆诱因的⽪肤瘙痒及⾎清总胆汁酸＞10μmo1/L。 

⼗五.妊娠期重度贫⾎ 

指孕产妇在妊娠后⾸次出现贫⾎，且外周⾎⾎红蛋⽩≤60g/L。 

⼗六.妊娠期急性脂肪肝 

多发⽣于妊娠末期，以⻩疸、凝⾎障碍、脑病及肝脏⼩滴脂肪变性为特征。确诊需⾏B超定位下

肝穿刺活检，病理符合妊娠急性脂肪肝改变。 

⼗七.围产期⼼肌病 

指孕产妇在妊娠满28周后⾄产后6个⽉内发⽣的扩张性⼼肌病，但必须同时满⾜下列条件： 

1. 投保前⽆⼼⾎管系统疾病史； 

2. 上述妊娠期间出现⼼⼒衰竭但不能确定⼼⼒衰竭的确切原因。 

⼗⼋.⼦宫破裂 

指在妊娠晚期或分娩期⼦宫体部或⼦宫下段发⽣裂开，需尽快⾏⼿术治疗。先兆⼦宫破裂不在

保障范围之内。 

⼗九.⼦宫翻出 

指分娩时以⼦宫内⾯翻出为特征的并发症。包括下⾯⼆者之⼀： 

1. 部分翻出：宫底翻出于⼦宫下段及⼦宫颈⼝； 

2. 完全翻出：⼦宫体部及下段完全翻出⽽暴露于阴道外。 

⼆⼗.分娩并发膀胱破裂 

指孕产妇分娩时出现膀胱破裂。分娩前及分娩后出现的膀胱破裂不在保障范围内。 

⼆⼗⼀.产后出⾎并发休克 

指胎⼉娩出后24⼩时内阴道流⾎量过多，并满⾜下列所有指标： 

1. 24⼩时内阴道流⾎量超过500ml； 

2. 出现休克症状，如头晕、脸⾊苍⽩、脉搏细数、⾎压下降； 

3. 休克指数(SI)≥1.5。 



⼆⼗⼆.产褥感染 

指分娩及产褥期⽣殖道受病原体侵袭，引起局部或全身感染。诊断需满⾜下列指标： 

1. 发热、疼痛、异常恶露为主要症状； 

2. ⽣殖道感染的炎性包块或脓肿的检查证据。 

⼆⼗三.⽺⽔栓塞 

指在分娩过程中⽺⽔突然进⼊⺟体⾎循环引起急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弥散性⾎管内凝⾎

(DIC)、肾功能衰竭等⼀系列病理改变的严重分娩并发症。分娩过程中，出现下列不能⽤其他原因解

释的情况之⼀，即可诊断： 

1. ⾎压骤降或⼼脏骤停； 

2. 急性缺氧或呼吸困难、发绀或呼吸停⽌； 

3. 凝⾎机制障碍，或⽆法解释的严重出⾎。 

⼆⼗四.弥漫性⾎管内凝⾎ 

指因凝⾎功能障碍导致全身性出⾎不⽌及器官损伤，是⼀种妊娠所并发的致命性疾病，须经专

科医⽣确诊，并提供同时具有下列条件中的⾄少三项的检验报告： 

1. ⾎⼩板计数＜100×109/L或者呈进⾏性下降； 

2. ⾎浆纤维蛋⽩原含量<1.5g/L或者)4g/L或者呈进⾏性下降； 

3. 3P试验阳性或者⾎浆FDP＞20mg/L； 

4. 凝⾎酶原时间＞15秒或者超过对照组3秒以上。


